附件1：

创建生态文明煤矿评定条件及考核办法

	序号
	基本条件
	企业应提供资料

及考核办法
	评分

标准
	企业得分

	1
	遵守法规记录
	6
	

	1.1
	持续做到遵守节能环保法规。
	展示企业环保形象照片和音像资料或环保荣誉证书。
	3
	

	1.2
	煤炭开发符合国家及地方政策要求，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先进技术及设备、保水采煤措施、生产场所清洁卫生。
	提供相关资料说明
	3
	

	2
	污染控制、生态环境建设及清洁生产
	52
	

	2.1
	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各类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
	提供企业内部管理台帐，监测报告。
	5
	

	2.2
	SO2、COD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指标内，每年递减2%以上
	提供污染物减排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污染治理工程现场考核
	6
	

	2.3
	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达标排放率达到100%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4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达标排放率达到100%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5
	矿井瓦斯抽采利用率达到60%以上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6
	2005年以后投产的矿井，应有的规模和矿井同步产量的洗煤厂，老矿井原煤入洗率达到50%，洗煤水一级闭路循环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4
	

	2.7
	自燃矸石山治理熄灭率100%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4
	

	2.8
	沉陷区得到治理，治理率不得低于45%，生态环境恢复良好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9
	实施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利用矸石充填采煤工艺
	出示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情况总结及验收意见
	4
	

	2.10
	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已开始实施
	提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资料
	3
	

	2.11
	排污口符合规范化整治要求，主要排污口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并能正常运行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3
	

	2.12
	安全使用放射源和辐射装置，使用场所安全防护规范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3
	

	3
	生态环境管理
	
	26
	

	3.1
	企业本年度无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无重复环境信访案件
	提供及时处理环境信访案件，上访人满意等证明材料。
	2
	

	3.2
	新、改、扩建及技改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出示项目环评、批复和环保部门验收意见 。
	6
	

	3.3
	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按期交纳排污费
	出示排污许可证和有关材料。
	3
	

	3.4
	有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环境保护档案完整，监测数据、资料齐全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内部管理台帐等。
	4
	

	3.5
	辐射源管理制度健全，单位有使用许可证，工作人员有上岗证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出示有关证件。
	3
	

	3.6
	建立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制度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
	2
	

	3.7
	工业广场环境清洁优美，绿化覆盖率达40%以上
	储煤场无扬尘，无煤泥外流现象，有治理措施，专人管理。
	2
	

	3.8
	企业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对企业环保工作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提供有关材料或问卷调查。
	2
	

	3.9
	企业与周边居民关系
	关系融洽，无重大上访及环境纠纷
	2
	

	4
	生态文明建设
	
	6
	

	4.1
	员工对建设生态文明、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
	充分认识环保责任，自觉进行环境保护，维护矿区和谐。
	2
	

	4.2
	员工接受环保教育与培训情况
	定期开展环保教育与培训。
	2
	

	4.3
	环保类宣传情况
	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报刊杂志等宣传手段，进行环保宣传。
	2
	

	5
	完善的环境监管机制及信息化建设
	
	10
	

	5.1
	完善的环境监测手段
	
	5
	

	
	5.1.1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制定完善的企业管理、能源管理、环境控制监管平台
	提供相关材料说明
	2
	

	
	5.1.2完善的环境监测、环境污染突发事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提供相关材料说明
	3
	

	5.2
	先进的信息化平台
	
	5
	

	
	5.2.1先进的远程控制及自动化平台
	煤矿根据自身情况，不断创新，实现工作面部分或全面远程控制及自动化。
	2
	

	
	5.2.2建立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a)对煤矿生产中的发生生态影响和环a)对境影响信息进行连续收集、传输和监控。

b)对煤矿土地沉陷等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动态记录和趋势性分析。对生态环境敏感地带进行预警预报性监测，防范环境风险。

c)对煤矿向环境排放的重点污染物进行累计排放总量和瞬时排放浓度的连续自动监测。

d)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进行远程监控、诊断和预警。
	3
	

	总分
	100
	


说明：

1、部分煤矿单位针对本办法可能有个别缺项，若该缺项内容不违背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及建设环境友好煤矿宗旨，经核实后缺项可直接得分，否则，按缺项部分扣分。

2、对于“创建生态文明煤矿条件及考核办法”标准项2.1中，根据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若其中任一项不达标，则该项不得分。标准项2.2中，分值6分为SO2、COD各3分，若其中一项不降反增，则该项全部不得分。

3、定性考核指标中，若该项工作已开展，但未达到预期目标，可酌情给分。

